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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8,239,782.40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286,596,558.60元。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公司总股本261,346,400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9,201,960.00元。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野马电池 60537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翔 李丹磊

联系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荣吉路

818号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

荣吉路818号

电话 0574-86593264 0574-86593264

传真 0574-86593270 0574-86593270

电子信箱 ym@mustangbattery.com dsb@mustangbatt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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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行业基本情况与发展趋势

公司所处的锌锰电池行业，是一次性电池领域的传统基础行业。近年来，在消费电子迭代、

新兴应用场景涌现及全球环保政策趋严的背景下，行业呈现出“总量平稳、结构升级、集中度提

升”的总体态势。

（1）市场总量保持稳定，碱性化趋势持续深化

全球锌锰电池市场已进入成熟期，年需求量保持相对稳定。结构性变化是核心特征，碱性电

池凭借其高能量密度、长寿命、环保性及更高的性价比（单位电量成本），持续替代碳性电池的市

场份额。这一趋势在发达国家市场已基本完成，在中国、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仍在稳步推进，

驱动了行业内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和价值提升。

（2）下游需求基本盘稳固，新兴应用提供增量

家用遥控器、钟表、手电筒、玩具等传统领域需求稳定，是碳性电池的基本盘，也是碱性电

池渗透的基础市场。智能家居设备（如智能门锁、传感器、遥控器）、个人护理电器（电动牙刷、

剃须刀）、无线办公设备（键盘、鼠标）、医疗仪器及户外用品等智能化、小型化、便携式电子设

备的普及，为高性能碱性电池带来了持续、稳定的增量需求。这些设备通常对电池的放电功率、

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更高。

（3）环保法规驱动产业升级，绿色制造成为门槛

全球范围内，欧盟、美国、中国等主要市场对电池中重金属含量（如汞、镉、铅）的限制日

益严格，并陆续推出碳足迹、生产者责任延伸等法规。这促使行业全面转向无汞、无镉、无铅的

环保生产。具备先进环保技术与成熟工艺的头部企业优势凸显，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中小产能持续

出清，行业壁垒进一步提高。

2、行业竞争格局

目前全球锌锰电池行业主要参与者包括品牌制造商、零售商以及贴牌制造商，各个企业所处

产业链位置有所差异。品牌制造商是指拥有自有电池品牌以及电池生产能力，产能主要用于自有

品牌的生产，同时承接零售商自有品牌的贴牌生产，代表企业有金霸王、劲量、松下以及国内的

南孚电池；零售商通常为连锁便利店、商超、电商企业，向贴牌制造商或品牌制造商采购其自有

品牌的电池产品，在自有零售渠道进行销售，代表企业有沃尔玛、家乐福、Amazon、Costco、7-

Eleven、麦德龙、TESCO；贴牌制造商主要以承接零售商自有品牌的电池贴牌生产为主，无自有品

牌或自有品牌收入占比有限，代表企业有宁波中银、长虹能源、本公司、浙江恒威、力王股份。

（1）国际市场竞争格局

锌锰电池行业的国际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相对成熟稳定的竞争格局。从全球范围来看，

锌锰电池市场主要由国际公司品牌商和国内优秀电池企业占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锌锰

电池生产基地，其次是美国和日本。其中美国三大电池品牌金霸王、劲量、雷诺威依然在发达地

区的中高端市场占据大量份额；日本主要电池厂商为松下、富士和东芝，其产品主要供应日本和

东南亚地区。此外，一些国际商业连锁企业积极发展自有品牌电池，以贴牌方式将生产环节外包，

依靠较强的销售渠道，获取品牌溢价。目前国内领先的锌锰电池企业已是国外品牌的重要制造服

务商，一半以上国际市场份额的锌锰电池是由中国企业贴牌生产。

（2）国内市场竞争格局

在我国，锌锰电池行业是一个市场化竞争较为充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目前我国锌锰

电池生产主要集中在南孚电池、宁波中银、长虹能源、野马电池、浙江恒威和力王股份等行业领

先企业中，南孚电池主要以自有品牌在国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宁波中银、长虹能源、野马电

池、浙江恒威和力王股份等企业主要以产品出口为主。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主要在碳性电池市场

进行竞争，利润率较低。

3、行业技术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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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技术发展围绕“性能提升、成本控制、绿色制造”三大方向展开：

（1）材料与配方创新

通过优化电解二氧化锰、锌粉等核心材料的配比与性能，改进凝胶剂、添加剂等，旨在提高

电池的放电容量、功率性能、储存寿命及低温适应性，以满足高端设备需求。

（2）工艺与设备自动化

持续推进生产线的智能化、自动化改造，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保障产品一致性

和良率。这是头部企业维持成本竞争优势的关键。

（3）环保与回收技术

深耕无汞化技术的同时，研发更环保的锌合金、钢壳处理工艺。此外，随着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度落地，如何构建经济高效的电池回收体系，已成为行业前瞻性课题。

4、行业政策与市场环境

（1）正面驱动

“双碳”目标推动全社会节能减排，高性能碱性电池因其更优的能效比，符合绿色消费导向；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若涵盖小型电子设备，将间接带动配套电池的需求更新；国际标准统一化有

助于规范市场，为具备合规优势的中国龙头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2）主要挑战与风险

可充电电池的替代压力是行业面临的最核心长期挑战。随着锂离子电池（特别是磷酸铁锂和

镍氢电池）成本下降、循环寿命提升，在部分中高耗能、高频使用的场景（如部分智能家居、电

动玩具）中，可充电电池的长期经济性优势显现，对一次性碱性电池形成潜在替代。

主要原材料如锌、电解二氧化锰的价格受宏观经济及供需影响，若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则

可能给企业成本控制带来压力。

此外，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全球贸易政策、关税壁垒的变化可能影响出口业务的盈利能力

与市场布局。

综上所述，锌锰电池行业是一个需求稳定、格局清晰的成熟行业。短期至中期内，碱性电池

对碳性电池的替代仍是行业增长的主逻辑，智能化普及提供需求韧性。行业竞争的关键在于规模

成本优势、国际客户绑定能力、品牌渠道实力以及环保合规水平。面向未来，行业将呈现行业内

整合加速，头部企业通过技术升级和效率提升巩固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专注于高性能、环保锌锰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锌锰电池市场的

重要供应商之一。公司深耕行业数十年，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规模化制造能力和广泛的销售渠

道，构建了核心竞争优势。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产品线完整，涵盖一次电池（不可充电）中的两大主流系列：

碱性电池（LR 系列）： 为公司核心及优势产品系列，包括 LR03、LR6、LR14、LR20、6LR61（9V）

等型号。该系列产品具有能量密度高、放电时间长、存储寿命长、环保无汞等突出特点，广泛应

用于智能家居用品、个人护理电器、无线办公设备、儿童玩具、仪器仪表等高耗能或高价值场景。

碳性电池（R系列）： 包括 R03、R6、R14、R20、6F22 等型号。该系列产品性价比高，能满足

低耗能设备的长期供电需求，主要应用于遥控器、钟表、手电筒、简易玩具等日常家用设备。

公司产品以“环保”为核心标签，所有产品均已实现无汞化、无镉化，符合中国、欧盟、美

国等全球主要市场的环保法规要求。

1、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研发、采购、生产、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模式。

研发上，公司坚持“市场导向、技术驱动”的研发理念。通过自主研发，持续优化电池配方、

改进生产工艺、开发新型结构，以提升电池的放电性能、存储寿命及安全可靠性。报告期内，研

发重点围绕提升碱性电池在高负载、间歇性放电模式下的性能稳定性，以及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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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上，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包括电解二氧化锰、锌粉、钢壳、密封圈等。公司采取“以产

定购+战略储备”相结合的模式，与国内外优质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集中采购

和规模优势有效控制成本，保障供应链安全与稳定。

生产上，公司实行以销定产为主，计划生产为辅的生产模式。公司拥有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

通过自主研发碱性电池生产设备关键智能部件，并引进高端智能制造装备，提升了碱性电池生产

线的自动化智能化，实现了从配料、组装、检测到包装的全流程自动化与智能化，确保了产品的

一致性和高品质，同时提升了生产效率。

销售上，公司产品销售包括国外市场销售与国内市场销售。国际市场以 ODM/OEM 模式为主，

为国际知名品牌商、大型连锁零售商提供定制化生产与服务。客户关系稳固，订单持续性强。同

时，积极发展自有品牌出口业务。国内市场采取“自有品牌+ODM”相结合的模式。自有品牌通过

经销商网络、电商平台（如天猫、京东）等进行销售，并持续加强品牌建设和渠道渗透。

2、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公司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渠道的能力

公司凭借可靠的产品质量与交付能力，公司在国际 ODM 市场保持了领先地位。报告期内，与

核心国际大客户的合作进一步深化，订单份额稳健。国内自有品牌业务通过产品升级和营销推广，

市场认知度有所提升。

（2）产品销售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变动

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会随着市场供求、汇率变动、产品品种和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等因素进行

调整。公司凭借多年专注主营、深耕市场以及研发技术优势、产品结构优势、客户资源优势、规

模优势和质量优势，产品的销售价格一直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公司也得以保持了合理的利润空间。

（3）人民币汇率波动

公司产品销售以境外市场为主，并且主要以美元结算。汇率的波动会引起公司产品价格变动，

还会造成出口结汇的汇兑损失，从而对公司的利润水平造成影响。在开展外销业务时，尽管公司

已将预期的汇率变动作为报价测算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同时积极与客户沟通提高了人民币结算比

例，但如果未来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波动，公司可能面临由于汇率波动对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的风险。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1,479,890,778.41 1,629,344,268.12 -9.17 1,567,298,521.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51,902,387.54 1,287,172,753.41 -2.74 1,231,247,916.34

营业收入 1,239,704,403.84 1,298,642,870.84 -4.54 996,861,715.04

利润总额 67,100,262.91 175,653,085.28 -61.80 121,469,638.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8,239,782.40 152,775,069.60 -61.88 105,540,107.0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49,298,314.85 143,024,273.19 -65.53 94,694,28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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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4,306,451.75 80,702,368.92 103.60 103,273,451.1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62 12.21

减少7.59个百

分点
8.7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5 0.93 -73.12 0.7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5 0.93 -73.12 0.7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4,126.27 34,325.58 44,344.30 21,17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97.38 1,865.23 2,403.01 35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889.43 1,547.62 2,301.94 190.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897.99 1,369.28 -3,622.71 13,786.0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5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52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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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元康 11,200,000 39,200,000 15.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恩乐 11,200,000 39,200,000 15.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余谷涌 8,400,000 29,400,000 11.2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一军 6,639,000 27,639,000 10.5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科军 6,545,000 27,545,000 10.54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余谷峰 4,665,100 25,665,100 9.8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59,600 359,600 0.14 0 无 0

境外

法人

曾昭辉 337,800 337,800 0.13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康曼德

230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78,000 278,000 0.11 0 无 0 其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13,805 254,108 0.10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余元康、陈恩乐、陈一军、余谷峰、陈科军、余谷

涌系一致行动人，同时余元康与余谷峰系父子关系；余

元康与余谷涌系父子关系；余谷峰与余谷涌系兄弟关

系；陈恩乐与陈一军系父子关系；陈恩乐与陈科军系父

子关系；陈一军与陈科军系兄弟关系。

2、上述六名一致行动人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3、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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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970.4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5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823.9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1.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929.8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5.53%。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资产为147,989.0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125,190.2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74%。2025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6,430.65 万元，较

上年同期上升 103.60%。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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